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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2021年政法领域十大重点改革举措，我国为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于2021年12月1日起实施《最

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现象一直存在。本文

以民事案件为对象，围绕“同案同判”与“同案异判”展开深入研究，旨在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做出贡献。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和分析，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于民事案件同案同判问

题的关注，促进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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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en key reform initiatives in the legal and legal field in 2021,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unify the mechanis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The Implementing Measure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for Harmon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shall come into force as of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0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07
https://www.hanspub.org/


蒋耀坤 等 
 

 

DOI: 10.12677/ojls.2024.126507 3567 法学 
 

However,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on similar cases” has al-
ways existed.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civil cases and conduct deep research on “similar judgments 
on similar cases” and “different judgments on similar cases” in order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perfection of our country’s civil procedure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we hope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society on the issue of 
similar judgments on similar cas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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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同案同判”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一直是法学理论和实务

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长久以来，“相同案件应相同判决”的理念得到了普罗大众的普遍认同，最高人民

法院也相继发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以期实现“同案同判”。然而，在司法裁判领域，“同案同判”尚

未能得到清晰的把握和准确的认知。尤其对于复杂多变的民事案件，其法律适用存在一定灵活性，自由

裁量权大小不一，导致“同案异判”的情况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同案同判”判断标准存在争议；另一方面，民事案件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保证“同案同判”

的前提下，如何合理界定其例外情形，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2. “同案同判”之价值正当性论证 

2.1. 民事领域“同案同判”的现状 

Table 1. Case comparison 
表 1. 民事案例对比 

案例 基本案情 争议焦点 裁判说理 裁判结果 

案例一 1 

原告在被告店里购买蛋糕后，

发现所购蛋糕的配料不符合所

标注的企业标准，遂起诉赔偿。 

原告是否为

适格消费

者？是否有

权主张十倍

赔偿？ 

原告实施了购买涉案商品的行为，且

原告并未将所购蛋糕用于再次销售经

营，其身份属于适格消费者。 

支持原告返还其购物款

及支付其十倍赔偿金的

诉求。 

案例二 2 
原告在被告店内购买枣制品若

干后，发现其为假冒厂名厂址

的不合格食品，遂起诉赔偿。 

原告以索赔为目的购买商品，行为整

体具有营利性，加之其多次购买索赔，

属于变相经营行为。 

支持原告返还其购物款

的请求；但驳回了其主

张的十倍赔偿金的诉

求。 

 
尽管国家司法部门为实现“同案同判”、统一法律适用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受制于成文法的客观局

限、法官的主观偏好等因素，实践中“同案异判”现象依然显著，冲击着民众朴素的价值观和我国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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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某某与东莞市榴芒一刻食品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参见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 0184 民初 6777 号民事判决书。 
2朱某某与合肥市蜀山区余老家食品店、沧州瑞利丰食品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参见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1)豫 0184
民初 205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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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司法权威[1]。本文列举下面一组民事“知假买假”的案例，从案件的基本案情、争议焦点、裁判

说理及裁判结果出发，对我国存在的“同案异判”的现象进行分析(见表 1)。 
本组案例在基本案情、诉讼请求、争议焦点三个方面高度类似，甚至原告和审理法院也是一致的，

很难不谓之“同案”。但在原告是否能够得到十倍赔偿的问题上，两份判决结果竟截然相反。产生分歧

的原因主要在于——裁判说理部分对于原告是否属于“适格消费者”的认定不一致。虽然二者在认定过

程中均依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 3 中有关消费者的定义，但法官对于同一法

条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若欠缺权威的分歧解决机制，那么对于争议问题的解决标准

便难以把握。 
“同案同判”的实现效果关系着公众对司法公正实践成效的衡量和认知，而“同案异判”现象的频

繁发生会动摇人们心中的司法确信，进一步弱化司法权威[2]。为此，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起了案例

指导制度，截至目前，共发布了指导案例 224 件；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

见》用以指导司法活动。以上举措旨在统一法律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也确实为“同案异判”问题的解

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然而，司法实践中的“同案异判”现象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上述举措并未起到根本性的遏制作用，问题的消解还应该从何为“同案”、如何认定“同判”及其例外

情形入手。 

2.2. “同案同判”的价值分析 

2.2.1. 增强司法公信力 
在司法领域，公民对于司法正义的需求不同于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晦涩难懂、具

有一定门槛的实质正义，而是在于直接简明的形式正义——即“同案同判”，这种可视化的正义是普通

公民凭借朴素价值观能够直接感受到的[3]。公民看到的是案件事实与案件结果，只有相同案件获得了相

同结果，公民尤其是当事人才会认为心中的正义得到了捍卫，从而使司法公信力得以加强。 

2.2.2. 保护法官与提高裁判效率 
“依法判决”是法官进行裁判的重要原则，但立法是应然层面的产物，无法囊括实践中发生的所有

案件。当案情特殊无法直接适用现行法律规则，而运用法律原则也无法充分说理时，法官是无权创建规

则的，那么如何认定法官作出的判决是正义的呢？“同案同判”即是准则。“同案同判”是司法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适用已被社会认可的判决逻辑是对该案法官的一种保护[4]。同时，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法

官结案压力巨大，没有时间去精雕细琢每一个案件，借助“同案同判”这一原则能有效节省时间、便利

裁判。 

3. “同案同判”之“同案”的识别标准 

3.1. “同案”的概念 

“同案”究竟是何意？“严格说”给出的定义是“相同案件”，但正如人们常说“世上没有两片完

全相同的树叶”，法官审理的案件也各有其独特性，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同案”根本不存在[5]。“宽泛

说”则认为“同案”是指“类似案件”。例如，孙海波教授认为“同案”的真实含义应当解释为“类似

案件”，这一解释也更符合英文语境中将“同案同判”译为“Similar cases be decided similarly”或“Treating 
like cases alike”[6]。在中文语境中，这种构词方式其实相当普遍，例如我们常说的“同工同酬”等。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修正)》第 2 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

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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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例，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实际事实来看，恐怕难以找到。但若将其抽

象为法律事实，答案则应当是肯定的，比如同一“职业打假人”网购同一种商品、只有生产食品的厂家

有差异、所购食品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两个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故此，本文采取“宽泛说”，即

“同案”不仅包括狭义的同案，也包括“类案”。 

3.2. “同案”的判断标准及观点梳理 

“同案”是把一个待决案件的事实情况与一个裁判先例的事实情况进行对比的认定[7]。在判断两个

案件是否构成“同案”时，法官需为平等对待或区别处理提供充分理由，这些理由实质上是界定“同案”

的标准。目前学界对于“同案”的判断标准有如下几种观点。 

3.2.1. 案情和法律适用相似 
第一种观点以案情和法律适用作为基本条件，换言之，只要案情与法律适用相仿，便可视为同类案

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在诸多模式中，独选“基本案情 + 法
律适用”这一路径 4。为何舍去争议焦点？设计者深思熟虑，法官断案，核心在于事实与法律。争议焦点

模糊易生歧义，其内涵如事实认定、证据采纳、法律适用等，均可融于前二者之中。因此仅此二者足矣，

争议焦点实乃画蛇添足[8]。但是该观点和案例指导制度所规定的认定标准类似，非常笼统，缺乏具体的

操作标准。 

3.2.2. 案情和争议焦点相似 
胡云腾主张，唯有当基本案情与争议的法律问题均呈现相似性时，方可将两案件视作同类[9]。然而，

案情仅是初步筛选的参考，争议焦点与案件的核心事实不可等同视之。现实中，案情与争议焦点相似但

关键事实迥异的案例屡见不鲜，甚至微小的事实差异亦足以使两案截然不同。 

3.2.3. 构成要件或要件事实相似 
该模式聚焦于构成要件间的“相似性”，认为构成要件是判断案件相似性的核心。构成要件及其所

含事实均基于法律规范。此模式在各部门法中广泛应用，深受支持，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要件事实作

为与大前提构成要件对应的事实，其相似性即代表构成要件之相似。拉伦茨亦持此观点，认为案件相似

性根本取决于构成要件之相似。构成要件，即与法律评价密切相关的关键观点集合[10]。如一般侵权责任

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若有两个案件在这四个构成要件方面都相似，

则可判断为“同案”。但是这种观点较为片面，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本质。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的角

度去认定“同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待决案件必须已有现行法所调整，这也决定了此学说无法解决法

律漏洞类型民事案件的相似性。 

3.2.4. 关键性事实、争议焦点和规范目的相似 
该观点认为，“同案”的判断应首先聚焦于关键性事实与争议焦点，这两者是案件事实论证的基石

[11]。通过明确关键性事实、辨析案件异同，并评估其相似性，逐步将比较焦点锁定在关键性事实所体现

的相关异同之上，从而初步判断案件的形式或表层相似性。然而，外观相似并不意味着实质相同，故需

进入第二阶段的实质性判断。此阶段的核心在于权衡相同点与不同点的分量，尤其需参考规范目的及相

关原则、政策，以做出准确的实质判断。但是该观点仍然无法解决法律漏洞类型民事案件的相似性。 

3.2.5. 关键性事实、法律关系、争议焦点和所争议法律问题的相似 
王利明教授认为，认定“同案”应当确认两个案件的关键性事实、法律关系、争议焦点、所争议的

 

 

4《〈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法〔2015〕130 号)，第 2 条：“指导性案例应当是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说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对审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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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相类似[12]。这种观点非常适合民事案件“同案”的认定，但仍无法解决法律漏洞类型民事案件

的相似性，无法确定法律漏洞类的民事案件背后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 

3.2.6. 主观判断 
这种主观论立场主张，案件相似性的判断主要取决于裁判者的主观认知，这可能源于其实践经验、

法律感悟甚至直觉。由于法官间的知识背景、职业水平及思维方式各异，实践中对案件相似性的判断往

往出现分歧。特别是在缺乏官方明确的类案判断规则时，缺乏统一、客观的操作标准，法官们更容易根

据个人主观感受做出判断。据两份实证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多数人认为应以案件争议焦点和基本事实为

判断依据，但仍有约 18%的受访者认为，案件相似性的判断应依赖于裁判者的主观感受或价值判断[13]。
直觉与法感等主观因素在类案判断中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

法官，通过长期审判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敏锐的法感，这些都能为他们精准判断案件相似性

提供有力支持。 

3.2.7. 本文观点 
民事裁判中，“同案”的判断标准应依据案件类型区分。对于非法律漏洞类民事案件，由于有明确

的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法官能够准确把握案件事实，抽象出法律事实，并直接判断请求权基础，因此“同

案”认定相对容易。然而，对于法律漏洞类民事案件，由于缺乏相应的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法官在裁判

时面临较大困难，导致“同案”判断变得抽象和模糊。因此，有必要将这两种情形区分对待，以确保裁

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非法律漏洞类民事案件“同案”认定的前提是民事案由，认定的基础是请求权基

础，认定的判断标准为争议焦点。也就是说，两个民事案件拥有相同的民事案由、相同的请求权基础和

相似的争议焦点，那么这两个民事案件就可以认定为“同案”。 
在法律漏洞类民事案件中，法官常面临无法援引成文法进行裁判的困境，导致难以通过请求权基础

进行案件比较。此时，待决案件不再受成文法的限制，因此可借鉴判例法国家的判例区别技术。这些国

家的法官会先提炼待决案件的核心事实，再与先例中的事实进行对比。这种参照方式实质上是已决事件

与待决事件相关要素的直接比对，其逻辑结构可概括为“事实 + 事实 = 结论”，为法官提供了更为灵

活和实用的裁判路径[14]。在判例法国家，必要事实相似的两个案件应当认定为“同案”。因此，必要事

实的确定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必要事实的确定需要法官给出自己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必要事实的确定

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质理由作为支撑。其次，法官确定必要事实给出的实质理由不能脱离法律共同体已研

习的法律概念、法律体系等共同法律知识，也不能脱离习惯、社会常识、自然规律等人类从社会和自然

中得到的一般经验。 

4. 同案同判之“同判”的识别标准及例外情形 

4.1. “同判”的识别标准 

如“同案”与“类案”一般，学界也有主张“同判”和“类判”这两组概念的差异性的声音存在 5，

其中，本文不认可将其严格限缩为“相同判决”的说法。“相同判决”试图以一种“先验的同一性想象

建构一个总体性的自我”，而忽略了现实因素多重性所导致的个案分化可能性[15]。例如在买卖合同纠纷

中，标的物价格的浮动、法官个人价值的判断、双方购买力的差距等因素都会引起“同案”之间判决的

部分差异。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工作规定中提到，“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6，

明确对于“同判”的要求限于“应当参照”。也就是说，法官在适用认定“同案同判”时，在法律运用

 

 

5张志铭教授认为，所谓“同判”是指相同的法律处置，包括相同的法律认定和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将“同判”与“类判”混

为一谈是不恰当的；周少华教授也赞成“同判”不等同于“类判”。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 号)第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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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平等框架下，能够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保证实质公平，兼顾道德与法律[16]。因此，严格意义

上的“同案同判”仅仅存在于语义用词中，不符合实际。以下我们讨论的“同判”采取宽泛说的标准，

包含“类判”。 
一般意义上的判决意指判决结果，貌似“同判”的标准应限定于相同或相似的判决结果。同时，在识

别出“同案”之后，按照我们常用的“三段论演绎”的思维来理解“同判”：对该案的事实适用相同的法

律规定并做出相同或相似的法律处理和评价，也能得出“同判”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结论[17]。但以上结果

论的观点存在局限性，即对“同案”与“同判”分别判断，默认法律规定与判决结果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因
果关系)，且排除了某些例外情形下“同案异判”的情况，将“同案同判”与“同案异判”完全割裂。本文

认为，“同案”与“同判”的判断同时发生、不可分割，应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即“同案同判”在司法

适用的在形式上表现为从个案到个案的推导——“类比推理”[18]。相比“演绎推理”注重结果，“类比

推理”更注重过程和理由。假如某个案件的某些特征在另一个案件中出现，那么这两个案件可称作“法律

上的同案”，或可适用相同或相似的法律规则，即相同或近似的裁判过程，如举证责任分配、违约或侵权

责任的承担等。但法律规则仅是支持法官作出最终裁判的优先理由，不能直接决定裁判结果，不具有终局

性。因此，“同案同判”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原则。当法官裁判案件时，应当参照同案的法律规则和裁判过

程对案件事实做出相同或相似的法律评价，但当案件因个案正义出现“更强理由”时，法官也可以在充分

考量之下作出差异化判决并将此“更强理由”写入判决中，这样也不影响“同案同判”这一原则的适用。 

4.2. 例外情形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已经明确了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

案件范围，也即“同案同判”已经实质上作为一种法律原则而存在。“同案同判”原则能有效地保证法

律的确定性并满足人们对于司法的期待性，同时也符合形式正义的原则，因此，法官对“同案”实行“同

判”是一般要求。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同案同判”的例外情形即“同案异判”。本文主张的

“同案同判”实质上包含“类案类判”，“类案类判”无论在语义还是内涵上也同样囊括“同案异判”

的情形，“同判异判”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 

4.2.1. 先前案件判决存在实质上的错误 
先例的裁判结果对于后来的裁判者是否具有可参照性应当首先取决于该份裁判结果的质量。裁判文

书是法官书写的，而法官是一个经验的集合体，依照其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经验对一个案件进行裁决。

但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先例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判决。法官不是不会出错的“人

工智能”，同时也要考虑到法官在进行裁判时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因此不能保证先例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考虑到人的有限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是会不断累积经验、修正错误的，因此，很有可能的是，

后来判决的正确性的概率相对以往而言较高。查看以往的判决，不难发现“冤假错案”的存在，部分“冤

假错案”被翻案得以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典型的“错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错案未被翻案，未经上诉、

抗诉，但是这些案件可能存在着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或者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不能仅凭该判决未被撤销就

认定其具有正当性。 
在司法裁判中，依法裁判是判断一个案件是否正确的标准，因此法官在检索类案时即使发现了类似

案件，也需要认真识别判定，如果类案先例确实存在实质性错误，法官为了案件正义当然应当做出“不

同判”的裁决结果。 

4.2.2. 社会变迁导致先前判决不合时宜 
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司法案件与法官都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苏力教授在《法治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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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资源》一书中就强调“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9]。社会环境处在激烈的变迁之中，

昔日的案件也许与法官即将判决的案件具有事实上的相似性，但是昔日的裁判者与当下的裁判者所受到

的社会环境的浸染不同，社会与公众的认知也可能天差地别，因此，不能强求与先例类似裁判。 
司法裁判应当兼具合法性与正当性，因此法官在对一个案件进行裁判时，应当站在时代化的视角，

不仅应当考虑先例的判决，还应该审视先例的判决是否与当下的社会环境相融合，是否符合当下的社会

道德与公众期待。如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罪只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 
同时，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我国的法律体系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随着时代的变迁，

有些曾经存在法律模糊或者空白的领域已经制定了规范的法律，先例的判决已经不合时宜，成文法的不

断完善也为同案不同判提供了正当性基础[20]。 

4.2.3. 个案正义之例外 
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7。一些案件纵使案件事实相似，但是

由于裁判者的自由心证，可能会对案件事实有不同的认识。虽然现在有着很多的外界制约因素如证据裁

判规则等的制约，但是案件事实的认定都无法脱离法官的个人因素。 
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会解释法律，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与其知识结构、

个人阅历、社会经验紧密相关，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别，部分案件刻板

追求“同案同判”可能会满足形式正义的要求，但是会造成实质正义的丢失，从而无法实现个案的正义。 
因此，允许法官在追求个案正义时得出与类案不同的判决结果。只要法官注重个案实际、坚持具体

案件具体分析的要求，并对其裁判结果进行充分地说理，那么“同案异判”就是合理且正当的。 

4.2.4. 法律滞后性导致的“异判”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法律的滞后性更加凸显。例如关于人工智能的许多问题，法律至今尚没有

详尽明确的规定。在缺乏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官面对新型案件又不能拒绝裁判，其必然会选择诉诸相

近的规则甚至原则性条款来解决。而当法官的裁判诉诸原则性条款的笼统、模糊的概括性要求时，就会

加大“同案异判”结果出现的可能。而这类不同判决既不是通过制度设计可以防止的，也没有防止的必

要性，因为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克服法律规则的僵硬性缺陷、弥补法律漏洞而产生，其本质上起到了缓

解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缝隙的作用。因此，因法律的滞后性造成裁判者诉诸相近的规则甚至原则性条款而

产生的“同案同判”的例外是合理的、情有可原的[21]。 

5. 结语 

“同案同判”是在经受过“同案异判”制度恶果后形成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一种理念，“同案同

判”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司法实务中不合理的不同判现象，具有相当的价值合理性。但在回应法律的平等、

统一司法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司法的能动性以及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保障，甚至在部分类型的案件中，

选择“同案异判”反而会更具合理性，也更能体现和保障司法公正。“同案同判”制度的设立仍处于期

中阶段，识别与判定、配套机制的完善以及例外范围的规范是该制度的中心也是重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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